《花溪糟辣椒加工技术规范》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1、 工作简况
（一）项目背景
据历史记载，花溪辣椒的种植始于清朝时期，已有200多年的历史。2012年花溪区成功申报“花溪辣椒”地理标志，2021年申报“花小辣”品牌商标。2023年“花溪辣椒”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花溪辣椒以其独特的“辣而不烈、香味浓郁”特点，成为贵州饮食文化的重要符号，见证了当地农业从传统种植到现代产业的转型历程。作为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贵州四大名椒之一的花溪辣椒。花溪辣椒的独特魅力源于其得天独厚的生长环境。在花溪区14个乡镇（街道）的产区内，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带来年均14.9℃的温和气温与1178.1毫米的充沛降水，pH　值4.5－6.0的黄壤土层深厚，有机质含量高达5.0％～16.0％，速效钾含量更是达到115.50－178.00毫克／千克。这种自然禀赋孕育出的辣椒身弯曲如钩，干椒色泽深红，不仅肉质肥厚、油分充足，更兼具“辣而不烈，香味有余”的独特口感，维生素A、维生素C等营养成分含量丰富，长期远销多省并出口海外。
花溪辣椒以色泽鲜红，香味浓郁，辣味适中，久负盛名，已然成为美食界的灵魂角色。辣椒与花溪的独特固化过程，与花溪的气候特征有着密切的关系。这里平均海拔1100米，年降雨量达1200毫米，每年4到10月是辣椒的生长季，充足的水分和适宜的湿度满足了辣椒的生长需求，宜人的光照和黄色沙壤土质形成独特的风味品质，历经几百年的风雨阳光的融合将其固化为花溪独有的品种。作为川黔大厨们必选的优质调味辣椒，也是贵州许多辣椒制品知名企业首选原材料之一。辣椒作为贵阳人的调味品，最早可追溯到清朝道光年间。据《贵阳府志》记载：“海椒，俗名辣角，为草高如茄，而茎较细，开白花，结果红色，研末拌蔬，黔人每饭必设。”花溪辣椒多长锥型，果身瘦长，微微弯曲，大小均匀规整为8-12厘米之间，表皮光滑细腻，色泽明亮，果肉饱满。  
《寻味山海》栏目专题播出花溪辣椒后，“花溪辣椒”瞬间收获全国关注度，线上咨询量、采购需求激增。为乘势扩大花溪辣椒影响力，进一步将“流量”转化为“销量”、将“知名度”转化为“品牌力”， 糟辣椒更是贵州酸汤、家常菜的“灵魂配料”，是市民日常烹饪的高频刚需品 。

 为进一步打造花溪糟辣椒品牌，提升品牌价值和提升产品质量，县按照标准化助力高质量发展，提出标准制定需求。
（二）任务来源
本项目于2026年3月由花溪区农业农村局、贵州省分析测试研究院等申请，2026年3月获贵州省植物学会批准立项。

（三）主要工作过程

1.成立标准编制组

2026年3月，组织标准编制单位花溪区农业农村局、贵州百味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贵州花溪农业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贵州昱丰科技有限公司、 贵州茂云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贵阳裕农汇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贵阳印象镇山乡村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贵州心驱动乡村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贵州诚宏辉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相关技术人员，成立标准编制组，制定标准起草方案，部署标准起草相关工作。起草组成员包括：胥瑞、杨金燕、苏梅、何娟、张倩、肖祥飞、张露寒、何雪、邓静琳、何方国、李荣华、罗玉坤、赵敏刚、陈飞、班海杰、王思源、胡如雄等。
2.查阅标准文献、资料，提出研究方案，展开调研

2026年3月~4月，组织标准编制组成员，查阅相关标准文献、资料，收集相关资料，到花溪区徐家冲菜场、等开展糟辣椒加工等标准调研工作，拜访相关技术人员和负责人。

2026年4月由起草组通过分析文献、实际种植经验数据、科研成果等形成标准草案及编制说明。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3.形成征求意见稿，提交贵州省植物学会挂网征求意见
2026年4月，起草组完成标准本文征求意见稿及编制说明起草工作，组织标准编制组成员单位对标准草案进行讨论，形成征求意见稿，并向相关单位进行广泛征求意见，提交贵州省植物学会办理挂网征求意见。
4. 形成送审稿，提交贵州省植物学会审查

。
5. 形成报批稿，提交贵州省植物学会审批

    。
二、现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执行情况

本标准的起草严格按照GB/T 1.1-2020的要求进行起草。本标准执行行业标准
三、确定标准主要技术内容的依据
1.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花溪糟辣椒术语和定义、花溪糟辣椒的原辅材料要求、基本要求、工艺流程与控制、人员、运输、贮存和标识、记录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以花溪鲜红辣椒为主要原料，以生姜、大蒜、黄豆、食盐、冰糖、白酒为辅料，经选料、清洗、破碎、配料、接种发酵、灌装、密封、杀菌、包装等工艺加工而成的花溪遭辣椒。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272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用盐
GB 275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蒸馏酒及其配制酒
GB 276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 5749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1310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糖
GB 1488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企业通用卫生规范
GB/T 30382  辣椒（整的或粉状）
GB/T 30383  生姜
GH/T 1194  大蒜
NY/T 954  小粒黄豆
3.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花溪糟辣椒 Huaxi Fermented Chili Paste

花溪糟辣椒是贵州贵阳花溪地区特色发酵辣椒制品，属于黔菜经典调味品。即以红鲜椒为主要原料，按一定比例添加食盐、生姜、大蒜、白酒等辅料，经破碎后，密闭发酵而成的辣椒制品。
4.原辅料要求
4.1辣椒

4.1.1 原料产地：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及周边适宜区域。 

4.1.2 质量要求：新鲜饱满、无腐烂、无霉变、无异味、无虫蛀，成熟≥8成，辣椒素含量≥0.8%（鲜重计），无可见异物（石子、枝叶等），并符合GB/T 30382的规定。原料采摘后尽量当天入坛（池）腌制。 

4.2食盐 应符合GB 2721的规定，优选低钠盐或腌制专用盐，碘含量符合国家加碘盐标准。 

4.3生姜 应符合GB/T 30383的规定，新鲜、无腐烂、无霉变、无异味。 

4.4大蒜 应符合GH/T 1194的规定，新鲜、无腐烂、无霉变、无异味。 

4.5小粒黄豆 应符合NY/T 954的规定，具有小粒黄豆固有的综合色泽和气味，无异味。 

4.6冰糖 应符合GB 13104的规定，具有产品应有的色泽，味甜，无异味，无异嗅。 

4.7白酒 应符合GB 2757的规定，优选纯粮酿造白酒，用于抑菌增香。 

4.8水   应符合GB 2749的规定，不得使用井水、自来水未经处理直接用于生产。 

4.9食品添加剂 应符合GB 2760的规定，提高发酵用营养物质。 

4.10其他辅料 应符合相应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有关规定。 

5.基本要求

5.1生产环境、设备与容器 

5.1.1 加工企业的厂区环境、厂房和车间、设施与设备、卫生条件等应符合GB/T 14881的规定，配备更衣、洗手、消毒、风淋等设施，生疏分开。 

5.1.2 加工设备应采用食品级材质，表面光滑、无死角，定期清洗消毒并记录。

5.1.3 发酵容器可选用陶瓷发酵坛、不锈钢发酵罐及发酵大池等，发酵大池内壁材料应是环氧玻璃钢。使用前用生石灰水或食品容器消毒剂进行消毒，确保容器卫生。

5.2清洁 

每次使用设备、容器、用具前，必须清洁干净，确保设备、容器、用具等干净卫生。 

维护加工设备和用具应妥善维护，禁止与有毒、有害、有异味、易污染物品接触。 

6工艺流程与控制

6.1工艺流程

原料选择与验收→清洗去蒂→破碎/剁碎→配料混合→接种发酵→装罐→密封→杀菌→冷却→包装→成品。 

6.2关键工艺控制

6.2.1 原料选择与验收

按4.1要求进行，选择无病斑、无虫眼辣椒。 

6.2.2 清洗去蒂

用清水清洗辣椒及辅料2～3次以除去泥土、杂质，清洗过程中去蒂，保留辣椒果肉完整，放入网框中沥干表面水分。

6.2.3 破碎/剁碎
是糟辣椒加工的必须工序，将沥干后的辣椒及辅料混合后放入破碎机内，剁成一定大小的碎块。控制过程中料温，防止辣椒氧化变色。

6.2.4 配料混合
将辣椒、食盐及其其它辅料按比例混合，充分搅拌直至均匀，确保无局部浓度过高现象。

6.2.5 接种发酵
6.2.5.1 按原料重0.6%～1.0%称取菌粉，用10～20倍的30℃～35℃温开水溶解菌粉，充分搅拌，在35℃下恒温0.5h，备用。

6.2.5.2 将活化的菌粉和原料充分搅拌匀，放入发酵容器内在室温下自然发酵30天左右。
6.2.6 灌装、密封
经发酵完备后的糟辣椒在定量灌装机中按要求进行灌装，密封。

6.2.7 杀菌

将密封好的产品进行蒸汽灭菌2～5min或巴氏灭菌30min左右。

6.2.8 冷却

杀菌后产品应立即冷却至室温。

6.2.9 包装、成品

6.2.9.1 包装材料应符合食品卫生要求，无毒、无味、防潮、防污染，优先采用可回收包装。

6.2.9.2 包装应密封牢固，无泄漏、无破损，包装表面整洁，无污渍。

6.2.9.3 成品应符合发酵辣椒制品相关质量要求。

7人员 

7.1培训

上岗前要进行相关技术、技能和卫生知识的培训，应掌握必要的糟辣椒制作技能、检验技术和卫生知识。 

7.2卫生

7.2.1 应定期进行健康检查，取得有卫生部门发放的有效的健康合格证书。 

7.2.2 出入工作场所应洗手、更衣、戴帽、换鞋, 离开工作现场时应换下工作衣、帽和鞋，置于更衣室内。 

7.2.3 工作人员需戴口罩上岗。 

7.2.4 不得将与茶叶加工无关的个人用品和饰物带入车间。 

7.2.5 按GB 14881的规定，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禁止在工作场所化妆、吃食物、吸烟、喝酒和随地吐痰。 

8运输、贮存和标识

8.1运输

8.1.1 保持运输工具清洁卫生、干燥、不得与有毒、有害、有异味物品混运。 

8.1.2 运输过程中应避免直接日晒、雨淋、重压、轻拿轻放、防止包装破坏。 

8.2贮存

8.2.1 产品应贮存在阴凉、干燥、通风的仓库内，避免阳光直射，远离火源、热源。 

8.2.2 仓库温度≤25℃，相对适度≤75%，地面整洁，无积水，无异味。

8.2.3 不得与有毒、有害、有异味、易污染物品混贮。

8.3标识

8.3.1 在原料收购、加工和贮存等过程中，应做好相应的标识，防止混淆。 

8.3.2 每批加工产品应编制加工批号或系列号，并确保最终产品可追溯。 

9记录

9.1管理

应建立记录制度。有效记录原料采购、加工、储存、运输、入库、出库、检验和销售等各个环节的活动。 

9.2记录表

各种记录的格式宜规范，内容齐全。

9.3保存

记录应至少保留两年。 

四、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的技术要求以及所涉及的产品安全等重要项目均符合相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要求，并与相关强制性标准的充分协调性一致。

本标准严格按照GB/T 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要求进行起草，充分注重完整性、科学性、先进性、实用性和协调统一性。

五、专利及涉及知识产权

本标准内容不涉及专利相关的知识产权。

六、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

本标准在标准的起草过程广泛征求生产企业和专家的意见和建议，通过共同讨论、协商，达成一致，所以没有产生重大分歧意见。

七、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标准发布后，相关企业应及时积极组织做好执行标准的各项工作，标准实施后应按标准要求组织生产、加工。
八、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为首次制定，无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九、推广应用的预期效果

通过对《花溪糟辣椒 加工技术规范》团体标准的制定，可规范花溪糟辣椒的加工，提升技术水平，增强花溪糟辣椒在市场上的竞争力，更重要的是为行业管理部门日常监管提供技术依据，指导企业规范生产，稳步提高产品质量，消除产品质量安全隐患，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花溪糟辣椒 加工技术规范》团体标准编制组

                                                   2026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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